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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证照管家”服务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市场主体倍增工程的重

要安排部署，持续优化审批服务，创新服务方式，提升企业群

众体验感和满意度，有效解决市场主体准入准营不清楚需要办

理哪些证照、如何办理有关证照、办理证照后应注意哪些事项

等问题，局党组研究决定，全面实施“证照管家”服务，特制

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的



角度出发，围绕企业从设立到注销全生命周期，由“证照管家”

团队提供一次告知、一人领办、一站办结、一键提醒的全流程

服务，帮助企业和群众解决办证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用

干部的用心、用情、用力服务换企业的爽心、舒心、放心经营。 

二、主要任务 

（一）梳理编制“一件事”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做到一

次告知 

以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公章刻制、发票申领、银行开户、

员工参保、住房公积金缴存为主线，编制梳理企业开办、变更、

注销、歇业备案等一表告知单，一次告知市场主体各环节所需

的申报材料、办理时限、办理地点、办理方式、咨询电话及优

化方案等内容。 

以“证照联办”为目标，围绕市场主体开展经营需要办理

的多个许可证，细分新办、变更、延续、补办、注销等情形，

按照“一次指导、一次告知、一表申报、一套材料、一窗受理、

一网通办、一口出证、一次邮寄”的要求，推进更深层次的“减

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梳理编制“一件事”事项

清单和办事指南，根据市场主体的需求和意愿，定制精准化、

个性化的证照联办方案。 

（二）再造审批流程，强化事前指导，实现一人领办、一



站办结 

规范“一件事”运行流程，从申请人提出“一件事”申请

到事前指导、接件受理、分流转办再到联席会议、集中勘查、

并联审批、统一出证、证件送达均由“证照管家”牵头领办。 

根据市场主体选择的优化方案，提供上门现场指导、网上

业务辅导、全程帮办代办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办证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 

（三）全程跟踪服务，惠企政策、证照到期实行一键提醒 

由政策法规股牵头，收集汇总国家、省、市出台的有利于

市场主体经营发展的惠企政策文件，以平台发布、短信通知等

方式及时告知市场主体，帮助其及早了解有关政策，抓住红利、

抢先发展、规避风险。 

“证照管家”每月定期梳理办理证照情况，及时发现证照

即将到期或需要年审、年检、年报的市场主体，采取短信方式

提前告知，避免其因证照过期、未年审年检年报而引发的行政

处罚。 

三、任务分工 

（一）审批业务股室 

负责编制“一件事”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明确“一件事”

牵头人为“证照管家”；每月定期梳理办理证照情况，列出证



照即将过期和需要年审、年检、年报的市场主体名单及负责人

姓名、联系方式，汇总后报新媒体中心。 

（二）综合受理股 

负责按照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一次性告知，接件受理，

流转至牵头人“证照管家”；负责统一出证、证照邮寄。 

（三）政务改革股 

会同政策法规股负责审核各审批业务股室编制的事项清

单和办事指南；收集汇总上级审批政策文件和惠企政策文件，

审批政策及时传达审批股室，惠企政策及时告知新媒体中心，

统一传递至各市场主体；负责开展业务培训。 

（四）新媒体中心 

负责建立短信群发平台，确定专人负责短信发送工作；定

期收集整理企业信息和政策信息，及时提供短信提醒服务。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局机关成立工作专班，健全工作机

制，创新工作思路，细化任务分解；各有关股室要认真组织实

施，责任落实到人，切实把“证照管家”服务做好、做细、做

实、做出成效。 

（二）加强统筹协调。各股室要加强协调配合，做好事项

梳理、流程再造、资源整合、总结提升等工作，主动对标先进



城市经验，大胆创新，确保市场主体办证更方便、更快捷、更

满意。 

（三）强化考核督导。作风效能监察室要定期或不定期对

“证照管家”服务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敷衍应付、流

于形式的股室和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同时开展跟踪评估和满

意度调查。 

（四）加强宣传引导。新媒体中心要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

体，广泛宣传报道，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对“证照管家”服务的

知晓度和关注度，让市场主体充分感受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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